
裁定字號 112年憲裁字第3號

原分案號 111年度憲民字第3774號

裁定日期 112年01月13日

聲請人 談長峯

案由 聲請人為煙毒等罪，聲請憲法法庭補充判決

主文 本件聲請不受理。 1

理由 一、聲請人主張略以：憲法法庭111年憲裁字第360號裁定漏未審查最高法院

87年度台覆字第63號刑事判決適用之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（下稱系爭規

定）規定部分，應予補充裁判等語。

二、查本庭111年憲裁字第360號裁定除已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0年度

上訴字第2582號刑事判決論斷未盡審級救濟外，另於理由四（二）2.部分指

明聲請人其餘所陳（包含最高法院87年度台覆字第63號刑事判決之部分），

未具體指摘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，將上開二

部分併予裁定不受理，並無裁判脫漏之情形。本件聲請顯無理由，依憲法訴

訟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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